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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重庆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，覆盖城乡的

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，我市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

量、医疗需求和医疗机构分布状况，科学制定《重庆市医疗机构

设置规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，经过 5 年的投入建设，全市卫

生资源配置总量进一步增加，结构不断优化，为构建优质高效的

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当前，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，人口分布格局

不断调整，新发再发传染病挑战形势严峻，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，

加快优质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，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，

构建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

2022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《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（2021

—2025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指导原则”），指导各地加强“十

四五”期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管理。根据指导原则要求，我市需

要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，补短板、转模式、增效能，加快建

成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全面增强医疗服务能力，有效

提升医疗服务公平性与可及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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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。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，2019

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

议通过。

2. 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（2022 年修订），2022 年 3 月 29

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

752 号）。

3. 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

（2021-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发〔2022〕3 号），2022 年

1 月 12 日印发。
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
（一）起草单位。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情况。2023 年 3 月，我委起草《重庆市医

疗机构设置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书面征求

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，委机关法规处、妇幼处、中医医政处、

基层处等相关处室及各委属单位，反馈的主要意见包括：增加“支

持重庆三峡医药高专附属人民医院新区医院一期、市精神卫生中

心新院区、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两江院区”工程建设，三级医院建

设重点支持地区增加“桥头堡城市”区域，支持“重庆三峡医药

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规范设置感染性疾病科”，删除“鼓

励有条件的综合医院建设妇产分院区”“全市新增 1 个以上开展

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”等意见和建议，经研究后，我委对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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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意见和建议予以采纳。

三、文件共 6个部分

第一部分为规划背景。基于全市十三五末全市常住人口、老

龄化率、城镇化率以及平均期望寿命、孕产妇死亡率、婴儿死亡

率等卫生健康主要指标发展水平，对全市医疗卫生机构、床位、

执业（助理）医师等主要卫生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，总结十三

五末全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挑战，即优质

医疗资源总量不足、专科及重点人群资源供给不足、基层医疗卫

生资源配置有待优化、人口发展新形势带来新挑战。

第二部分为总体要求。分为 3 个内容：

一是指导思想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坚强领导下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

精神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供给侧

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推动优质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，加快完

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，提升重大疫情救治能力，保障人民群众健

康权益。

二是基本原则。坚持需求导向，公平可及；统筹协调，优质

均衡；加强协同，提升能力；政府主导，多元办医。

三是主要目标。以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

引领，以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主线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合

理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，基本建成体系完整、布局合理、分工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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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、功能互补、密切协作、运行高效，与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、

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相适应的医疗服务体系。

第三部分为机构设置。将医疗机构大致分为综合医院、专科

医院、妇幼保健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医疗机构五个

类别，在此基础上对各类机构设置、功能定位进行明确。基于调

研，合理制定十四五时期全市及各区域公立综合医院、专科医院、

妇幼保健机构设置目标，明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、

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数量设置标准。根据国家《医疗机构设

置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指导原则》，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

不作规划限制，鼓励信誉良好、管理先进的医疗集团举办高质量、

高水平的医疗机构。

第四部分为床位设置和人员配备。分为床位设置、人员配备

两方面。床位设置方面，基于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，明确

全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、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

床位数设置标准，床位增量主要向精神卫生、康复、传染病、肿

瘤、重症等领域倾斜。人员配备方面，明确每千人口执业（助理）

医师数、注册护士数达到人、药师（士）数量。明确床人（卫生

人员）比、医护比、床护比、床医（执业（助理）医师）比等配

备比例及全科、精神科、儿科等亟需专科医师配备目标值，科学

合理配置人力资源。

第五部分为重点任务。主要包括 12 个方面：一是加快推进

三级医院建设；二是积极推动国家和市级医学（医疗）中心建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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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提升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水平；四是开展专病中心建设；五是

加强精神专科资源配置；六是提升重大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；七

是完善康复医学服务体系；八是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；九是加

快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；十是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；十

一是推动社会办医高质量发展；十二是规范互联网医院建设发

展。以重点任务实施为抓手，努力实现十四五医疗机构设置规划

目标。

第六部分为保障措施。主要包括组织领导、部门协同和监督

评价等 3 个方面。明确要求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坚持规划

引领，制定本地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报市卫生健康委备案，加

强统筹协调，严格组织实施，结合实际制定规划实施评价机制和

动态调整机制。


